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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农村住房建设项目享受优惠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

淄政办发〔2012〕87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农村住房建设，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继续推进“两区三村”改造建设的通知》（淄政发〔2012〕

24 号）精神，现就农村住房建设项目享受优惠政策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实施农村住房建设项目的基本条件

　　农村住房建设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要从实际出发，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实施规范运作。实施农村住房建设项目应符



合以下基本条件：

　　1.村（居）“两委”班子团结。

　　2.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城镇规划建成区内）、区（县）

域村镇体系规划、农村住房建设规划（城镇规划建成区外）。

　　4.村民（居民）大会或代表大会同意，95%以上的住户签订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5.项目资金充足。

　　二、申请享受农村住房建设项目优惠政策需提报的材料

　　1.《淄博市农村住房建设项目优惠政策审核表》一式三份。

　　2.村（居）实施农村住房建设的申请。

　　3.农村住房建设实施方案。

　　内容包括：拟改造项目现状及基本情况，总拆迁户数及面

积，安置用地面积，腾出土地面积，拆迁安置办法，拆迁补偿

标准，实施改造建设的经济能力、资金来源，总体方案及年度

计划等。

　　4.建设资金证明或与房地产商签订的代建合同等其他证明。

　　5.村（居）民大会或代表大会决议。

　　6.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7.拆迁安置人员或常住人口人员名单（需派出所出具证

明）。



　　8.农村住房建设实施方案公示情况。

　　9.经批准的村居安置修建性详细规划或村庄建设规划方案。

　　10.区县政府批复的实施旧村改造项目的文件（区县政府所

作出批复应对农村住房建设项目的改造范围、改造方案、安置

用地指标、改造政策、项目手续办理及村民利益保障等内容作

出详细的规定）。

　　11.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申请享受农村住房建设优惠政策的工作程序

　　1.申请享受市农村住房建设优惠政策的项目，由区县政府

向市政府行文请示，请示文件须载明拆迁改造户数、面积，还

迁安置房建设套数、面积，公益性设施面积，建设计划，村（居）

民大会或代表大会决议情况，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情况，保障按

期建设完成措施等内容。

　　2.市小城镇和农村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住房城乡

建设、规划、国土资源等部门对提报材料进行审核，报市政府

审批。经市政府批准，对符合农村住房建设条件的项目中用于

还迁安置住房和公益性设施建设部分，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并按照规定程序，办理相关建设手续。

　　四、工作要求

　　1.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对农村住房建设项目严格把关，按

照国家、省、市政策规定，合理确定建设规模、还房比例等事



项，坚持“符合一个、批准一个、改造一个、成功一个”。要

严格落实责任制，深入基层了解掌握情况，严格把关，确保项

目情况真实、可靠。

　　2.经批准享受农村住房建设优惠政策的项目，纳入全市统

筹城建重点项目。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不定期进行现场督

导，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按时开工，按计划完成。

　　本通知自 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5年 12月

31日。

 

　　附件：淄博市农村住房建设项目优惠政策审核表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年 11月 16日        


